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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2025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科批次
平行志愿投档线

（物理等科目类—器乐）                            

院校
代号

院校、专业组
（再选科目要求）

投档
最低分

投档最低分同分考生排序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高考
文化
分

语数
成绩

语数
最高
成绩

外语
成绩

首选
科目
成绩

再选
科目
最高
成绩

志
愿
号

1270 苏州职业技术大学12专业组(不限)(音乐表演) 401 260 84 66 46 42 45 2

1290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2专业组(不限)(音
乐表演)

310

1315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6专业组(不限)(音乐表
演)

310

1330 连云港师范学院16专业组(不限)(音乐表演) 310

1372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2专业组(不限)(分
段培养项目)(音乐表演)

426 396 155 85 54 70 59 1

1372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3专业组(不限)(音
乐表演)

411 355 136 80 64 47 55 1

1390 扬州职业技术大学15专业组(不限)(音乐表演) 310

1427
宿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07专业组(不限)(音
乐表演)

310

1950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17专业组(不限)(音乐教育) 310

1952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07专业组(不限)(音乐表演) 310

1954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11专业组(不限)(音乐表
演)

310

1958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13专业组(不限)(音乐表
演)

310

8709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03专业组(不限)(音
乐表演)

310

注：
    1.在投档过程中，艺术类考生投档分相同时，依次按高考文化分、语文数学两科成绩之和、语文或数学单科
最高成绩、外语单科成绩、首选科目单科成绩、再选科目单科最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投档；如仍相同，比较考生
志愿顺序，顺序在前者优先投档，志愿顺序相同则全部投档。
    2.投档分由高考文化分和专业分按一定比例构成，具体为：
    音乐类投档分=[（高考文化分÷文化满分）×0.5+（专业分÷专业满分）×0.5]×750，结果四舍五入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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